中臺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備忘錄
	立備忘錄人：
	  中臺科技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為落實產學合作機制，進行資源整合與專業交流，特簽訂本合作備忘錄（以下稱本備忘錄），並議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循。
第1條 合作緣起
為提升產學合作以培育專業人才，雙方進行學術交流、產學研究、教學支援、課程規劃、業師協同教學、教師深度研習、教師深耕服務、學生校外實習及學生就業等合作項目。
第2條 合作內容
雙方同意合作並達成協議事項如下：
1、 學術交流：甲乙雙方共同舉辦或協辦研討會、研習會、專題演講、專業參訪等活動，並邀請雙方人員參與。
2、 產學研究：甲乙雙方共同合作進行產學研究及論文發表，合作期間及方式另簽定合約。
3、 智慧醫療：甲乙雙方透過資通訊科技在醫療及健康照護領域共同合作。
4、 教學支援：甲方聘請乙方推薦之人員，擔任甲方兼任教師，在乙方從事教學，其教師資格、敘薪標準、保險及相關權益，悉依甲方人事相關法規規定辦理，聘請名額由雙方商定之，受聘為兼任教師者得依規定送審。
5、 課程規劃：甲方邀請乙方人員擔任課程諮詢委員，依業界實務需求導向，規劃校內課程。
6、 業師協同教學：甲方聘用乙方人員擔任業界協同教師，支援專業實務性課程。
7、 教師深度研習：乙方提供深度研習及深耕服務機會予甲方教師，研習及服務期間與人數另簽定合約。
8、 學生校外實習：乙方提供實習機會予甲方學生，實習期間與人數另簽定合約。
9、 學生就業機會：乙方提供就業機會予甲方學生。
第3條 保密條款
1、 甲乙雙方因本合作備忘錄之簽署及履行，而知悉或取得之一切技術資料、營業秘密、業務資訊、研究成果或其他可合理認定為機密之資料，均應嚴格保密。未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揭露、洩漏、轉讓、利用或提供予任何第三方，亦不得作為本備忘錄目的外之用途。
2、 甲乙任一方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致他方受有損害，違約方除應立即停止侵害並採取補救措施外，並應負一切損害賠償及相關法律責任。
3、 本保密條款所載保密義務於本備忘錄解除或終止後三年內仍繼續有效。
第4條 效力
本備忘錄有效時間自簽約日起生效，除因第五條終止本備忘錄，於生效日起二年內，雙方如未能議定正式合約，本備忘錄即失去效力。
第5條 終止
任一方擬終止本備忘錄，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
第6條 附則
本備忘錄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正本一份。






立約人：
	甲  方：中臺科技大學
姓  名：陳錦杏校長
地  址：406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666號
電  話：04-22391647
統一編號：52006808
	乙  方：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年月日
